灌政办发〔2014〕84号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灌南县城镇危房和
老旧房屋治理解危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驻灌部省市属单位：

《灌南县城镇危房和老旧房屋治理解危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9月22日

灌南县城镇危房和老旧房屋治理解危
方     案
为切实加强我县城镇危房和老旧房屋治理解危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29号令）、《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灌南县城乡危房和老旧房屋安全排查工作方案》（灌办发〔2014〕27号）等文件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县陆续开发建设单位自建房、集资房、商品房。由于当时设计标准、使用材料、施工工艺、监督管理等建设标准和要求都相对较低，产权人（使用人）在使用过程中未能认真履行维修义务，经过二三十年的使用，暴露出来的质量缺陷很多，房屋使用安全隐患日益突现，成为我县潜在危房的主体。从今年5月底启动全县危房排查工作，目前，共对6985幢房屋进行了安全排查，排查面积达216.4万平方米，其中完好房屋3882幢，计126.88万平方米；一般完好1601幢，计63.96万平方米；一般损坏609幢，计14.76万平方米；严重损坏573幢，计7.05万平方米；疑似危房320幢，计3.76万平方米，排查期间已治理解危房屋19幢，计2.55万平方米。

二、工作目标

以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按照连危旧房安发〔2014〕1、2号文件要求，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意识，建立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的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责任制，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程序规范、逐步改造”的原则，加快房屋安全鉴定工作，创新解危工作思路，稳步推进危险房屋解危工作。力争2014年底完成本辖区城镇危房核查鉴定工作，2015年起合理安排解危计划，至2016年底基本完成目前在册危房和此次排查鉴定为危房的解危任务。

三、方法步骤
（一）组织宣传阶段（已完成）。
1．县城市危旧房安全排查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称“排查办”）负责排查治理的组织、协调工作。县排查办将排查治理工作申报电话向社会公布，方便群众申报；安排专人做好电话记录，填写《城市房屋使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登记表》。

2．县排查办牵头联系房屋安全鉴定专业机构，为房屋鉴定做好技术支撑。

3．广泛宣传开展房屋使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广大人民群众房屋安全意识，做到房屋安全人人关心、人人监督、人人维护。

（二）核查鉴定阶段（9月1日—12月30日）。
县排查办联系鉴定机构对经申请的城镇危险房屋进行安全鉴定，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县排查办将发出《城市危险房屋通知书》，并由相关技术部门提出治理意见。

（三）治理解危阶段（2015年—2016年）。
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采取有力措施，督促房屋所有权人及时向危险房屋鉴定机构申请危房鉴定，并按鉴定机构处理意见进行整治，消除安全隐患。对拒不申请鉴定的房屋所有权人或使用人，房屋所在地政府（社区居委会）或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督促其限期申请鉴定。对经鉴定为房屋整体出现险情（危险等级为D级）的危险住房，乡镇政府（社区居委会）应根据《城市危险房屋通知书》的要求责令房主立即停止居住和使用，并组织、督促产权人、使用人搬离危险住房，确保住户生命和财产安全。危险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拒不治理危房的，房屋所在地政府、社区居委会可以责令其限期整治，所有权人下落不明又无合法代理人或所有权不明的，由乡镇政府（社区居委会）依法代管，并将治理情况及时报送县排查办。各乡镇、县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各自实际，积极创新解危思路，制定切实有效的“一房一策”解危方案，努力提高解危工作实效。目前，符合我县实际的主要有“加固处理和拆除”2种解危方法，房屋拆除后可有“市场价收购或异地置换”2种处理方式。

1．加固处理。适宜于经鉴定为C级局部危房，鉴定机构技术意见为处理使用、地基基础趋于稳定，具有加固的经济价值（加固工程量占重建工程量70%以下），加固后能确保使用安全的房屋。加固须由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加固方案并经规划、住建部门评审通过，具特种工程资质施工单位施工方可实施危房加固。加固费用按造成危房原因的责任大小，分别由原建设单位、原施工单位、产权人（使用人）等共同按比例承担。

2．市场价收购或异地置换。列入旧城改造计划（棚房区改造）、征收范围、低洼区域，不适宜加固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D级整幢危房，危房拆除后的土地可用于政府收储，统一开发留作他用，危房可通过市场价收购等方式对产权人（使用人）进行补偿，由产权人（使用人）自行购置商品房。异地置换房源可通过新建或在保障性住房、拆迁安置房中配建等形式落实，危房产权人（使用人）根据所选新房的市场价和危房的市场价补交差价。凡符合保障性住房条件的危房产权人（使用人），还可按程序申请保障性住房。
四、职责分工

（一）县排查办负责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安全排查治理工作的牵头、督促、汇总工作，并组织对房屋安全隐患情况进行归集，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作出鉴定、协调技术部门提出治理整改意见；各乡镇政府、各有关部门具体抓落实。

（二）教育、卫生、商业、民政、交运等行业主管部门按有关部门提出的治理整改意见，对其所有、使用、管理的房屋建筑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整改落实。
（三）房屋安全鉴定及治理整改所需费用，原则上由房屋所有权人承担。

（四）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违章建筑房屋，由乡镇（社区居委会）报送县行政执法局，进行统一整治。

（五）各乡镇（社区）要切实履行危房解危属地管理工作职责。及时督促房屋所有人（使用人）申请房屋安全鉴定，制定本辖区危险房屋解危专项行动方案，明确目标任务，牵头组织制订危房解危具体工作方案，落实解危工作措施，做好危险房屋解危的政策处理和群众思想工作，按计划完成年度解危工作任务。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城镇危险房屋解危工作是一项涉及民生的重要工作。各乡镇（社区）、各相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政府的部署上来，并结合本乡镇（社区）、本部门实际，细化工作方案，抽调责任心和工作能力强的人员及业务技术骨干成立领导机构和工作班子，切实把排查治理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二）突出工作重点。按照轻重缓急“分级核查、重点鉴定”的原则进行城镇房屋治理解危工作，要切实加强对车站、宾馆、医院、学校、商场等重点区域、重点单位、重点部位的房屋建筑的安全隐患治理工作。各房屋产权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房屋使用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将排查治理工作方案部署落实到实处，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三）强化督导检查。建立县房屋使用安全考核机制，定期督查通报危险房屋解危工作进展情况。县排查办将组成指导组，对各乡镇（社区）、各部门房屋使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督促。
、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9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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